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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建議修正「逕為遷出(國外)登記通知書」一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嘉義市政府103年1月21日府民戶字第1035302104號函

。

二、103年2月5日起實施新式戶口名簿，申請戶籍登記致戶口

名簿記載事項變更，應同時換領戶口名簿，戶政事務所將

不再人工註記戶口名簿。有關出境滿2年未入境經戶政事務

所逕為遷出(國外)登記，應通知戶長換領新式戶口名簿。

查現行戶役政資訊系統業將「逕為遷出(國外)登記通知書

」修正為「出境滿2年通知書」，至現行出境滿2年通知書

附註一「…本所逕為戶籍遷出登記，嗣後並請持戶口名簿

至所辦理註記。」修正為「…本所逕為戶籍遷出登記，嗣

後請戶長攜帶國民身分證、印章、戶口名簿至任一戶政事

務所換領戶口名簿。」納入強化戶役政資訊系統與應用推

廣計畫系統開發建置案103年3月版本更新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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